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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在全球資本流動日益頻繁之情勢下，

跨境投資已成為企業與高資產個人進行國

際布局與資產配置之重要方式。美國作為

全球主要投資目的地之一，其商業組織型

態具有高度多樣性與制度彈性，涵蓋公

司、合夥及各類有限責任實體。不同組織

型態在法律責任配置、經營治理結構及存

續方式上各具特色，並進一步影響所得歸

屬與課稅結果。對外國投資人而言，組織

型態之選擇不僅涉及商業考量，更直接關

聯投資架構之稅務效率與合規風險。

惟於實務運作中，常見僅以組織形式

判斷課稅結果，而未充分理解美國稅法對

商業實體之分類制度與實質課稅原則，致

使投資結構設計與預期稅負產生落差。美

國聯邦稅法透過實體分類規則與穿透課稅

機制，使法律形式與稅務認定未必一致，

對跨境投資結構之影響尤為顯著。本文擬

從跨境投資角度出發，系統性分析美國主

要商業組織型態之法律定位與課稅機制，

並探討其於投資實務上之適用效果與潛在

稅務影響。

貳、案例介紹

甲為臺灣稅務居民在臺灣經營貿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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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有意在美國成立一家公司作為據點，

惟甲不想承擔太多稅負且申報複雜的美國

稅。試問：美國的商業組織型態有哪些？

要如何建議甲來設立美國公司？ 

參、美國商業組織型態介紹 

一、獨資企業 

獨資企業（Sole Proprietorship）在美

國多半為一人成立之獨立工作室，其本身

並非獨立於經營者之法律主體，事業資產

與負債原則上不與個人財產區隔，經營者

須就企業債務負無限責任。就法律形式而

言，獨資企業設立程序簡便，通常無須另

行登記法人身分，僅需依州法或地方規定

辦理營業登記或執照申請，常見於自由業

者、小型顧問或專業服務提供者。 
於聯邦所得稅層面，獨資企業不被視

為獨立課稅主體，其營業所得直接歸屬於

經營者個人，並併入個人所得稅申報

（Form 1040 Schedule C）1。對外國人而

言，若其以獨資形式在美國從事營業活

動，相關所得通常被認定為美國來源之有

效 關 聯 所 得 （ Effectively Connected 
Income, ECI）2，須依美國所得稅法規定

申報並繳納所得稅，並可能涉及預扣

（Withholding Tax）與合規申報義務。是

以，獨資企業雖具高度彈性與設立便利

性，然於跨境投資架構下，其責任風險與

稅務後果仍須審慎評估。 

二、合 夥 

(一)一般合夥 

一般合夥（General Partnership, GP）

係指2人以上基於共同營利目的所成立之

商業組織，其本身通常不具獨立法人地

位，合夥人間得依合夥契約（Partnership 
Agreement）約定權利義務與盈虧分配方

式。於美國法制下，即使未明確簽訂書面

合夥契約，若當事人共同經營事業並分享

利潤，實務上仍可能被推定成立一般合

夥。就法律責任而言，各合夥人對合夥事

業之債務，原則上負連帶且無限責任，且

任何一名合夥人之行為，均可能使其他合

夥人承擔法律後果。 
在聯邦所得稅層面，一般合夥不屬獨

立課稅主體，而係採取穿透課稅原則，合

夥（ Partnership）本身僅負有申報義務

（Form 1065）3，實際所得則依合夥契約

分配予各合夥人，並由合夥人分別負擔所

得稅責任（Form 1040 Schedule E）。對

跨境投資而言，外國合夥人若透過一般合

夥在美國從事營業活動，其分配所得通常

構成美國來源之ECI，須依美國稅法申報

並可能涉及預扣稅義務。是以，一般合夥

雖具經營彈性與稅務穿透之特性，然其高

度責任風險與跨境稅務負擔，使其在實務

規劃中須特別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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